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FUTURE DATA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29）

未來數據集團有限公司

自願性公告

控股股東股權變動

本公告乃由未來數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收購事項

本公司獲陶女士（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及陶國林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告
知，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交易時段結束後），華置（一間由陶女士實益全資
擁有的公司）已按收購價向偉富（一間由陶國林先生實益全資擁有的公司）收購
50,000,000股股份（「收購事項」）。

收購價較：

(i)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即收購事項日期）聯交所所報每股股份0.86港元
的收市價折讓約 30.23%；及

(ii) 於緊接收購事項日期最後五個連續交易日聯交所所報每股股份0.89港元的
平均收市價折讓約 33.72%。

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並不會對本公司財務狀況及營運造成任何影響。董事會
組成方式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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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動集團的股權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為546,005,000股股份。

陶女士、陶國林先生及陶建先生為兄弟姊妺，連同華置及偉富均為一致行動集
團的成員以及本公司控股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緊接收購事項前後，一致行動集團及其於本公司的成員公司的
股權載列如下：

緊接收購事項之前 緊隨收購事項之後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華置（附註1及3） 142,411,750 26.08 192,411,750 35.24

偉富（附註2及3） 100,000,000 18.32 50,000,000 9.16

陶國林先生（附註 2及3） 22,917,327 4.20 22,917,327 4.20

陶建先生（附註3） 20,000,000 3.66 20,000,000 3.66    

小計 285,329,077 52.26 285,329,077 52.26

LiquidTech Limited（附註4） 14,000,000 2.56 14,000,000 2.56

公眾股東 246,675,923 45.18 246,675,923 45.18    

總計 546,005,000 100.00 546,005,000 100.00
    

附註：

1. 華置在關鍵時刻由陶女士實益全資擁有。

2. 偉富在關鍵時刻由陶國林先生實益全資擁有。

3. 陶國林先生、陶建先生及陶女士為兄弟姊妹。

4. LiquidTech Limited在關鍵時刻由Asia Media Systems Pte. Ltd.（「AMS」）全資擁有，而AMS由徐承
鉉先生（「徐先生」）、李承翰先生（「李先生」）、馮潤江先生（「馮先生」）、朴炯進先生、Lee Sung 

Gue先生、Lee Je Eun先生及Marilyn Tang女士分別擁有約25.34%、22.71%、18.14%、14.03%、
14.03%、3.40%及2.35%權益。Marilyn Tang女士為AMS已發行股份約2.35%的擁有人，並為馮
先生的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馮先生視為於Marilyn Tang女士擁有權
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李先生在關鍵時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而徐先生及馮先生各
自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並自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起辭任該等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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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守則項下之涵義

於收購事項之前，一致行動集團於合共 285,329,077股股份中擁有權益，相當於
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52.26%。華置、偉富、陶國林先生及陶建先生分別持
有其中142,411,750股、100,000,000股、22,917,327股及20,000,000股股份，分別相當
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26.08%、18.32%、4.20%及3.66%。

於收購事項之後，儘管一致行動集團擁有權益的股份總數維持不變，但陶女士
及華置擁有權益的股份數目將增至192,411,750股，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
本約35.24%。

收購守則第26.1條附註6(a)規定，假如一致行動集團持有本公司合共30%或以上
的投票權，而該集團的個別成員因向另一成員取得投票權而持有30%或以上的
投票權，通常便會產生作出要約的責任，惟執行人員寬免有關責任則除外。如
取得該等投票權的人是一組人的成員（該組人是由某個個人、其近親及有關係
信託及由他本人、其近親及有關係信託控制的公司組成）及該人是從該組人的
其他成員取得該等投票權，執行人員通常會寬免取得該等投票權的人履行作
出此全面要約的責任。就此而言，陶女士及華置已向執行人員作出申請，而執
行人員已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根據收購守則第 26.1條附註 6(a)的規定，批
准豁免陶女士及華置履行作出強制性全面要約的責任。

釋義

「收購事項」 指 華置向偉富收購50,000,000股股份

「收購價」 指 每股0.60港元

「一致行動」 指 具有收購守則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未來數據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營運的GEM上市（股份代號：8229）



– 4 –

「一致行動集團」 指 由陶女士、華置、陶國林先生、偉富及陶建先生
組成的集團，根據收購守則被視為一致行動方

「控股股東」 指 具有GEM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執行人員」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企業融資部之
執行董事

「GEM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

「華置」 指 華置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陶國林先生」 指 陶國林先生

「陶建先生」 指 陶建先生

「陶女士」 指 陶虹遐女士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收購守則」 指 《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

「偉富」 指 偉富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未來數據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霆邦

香港，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陶虹遐女士、李承翰先生、陶國林先生及張霆邦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建明先生、林智祥先生及梁浩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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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
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
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
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起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
網頁內保留至少七天。本公告亦會登載本公司網站www.futuredatagroup.com。


